




义和办发〔2024〕2号


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义和街道办事处
关于切实做好2024年春节期间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通知

各村村民委员会，各社区居民委员会，街道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春防（1 月 1 日至 5 月 10 日）工作已拉开序幕，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全面落实中办、国办《关于全面加强新形势下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意见》精神，按照市森防办（渝森防办〔2023〕32号）和区森防办（涪森防办〔2024〕2号）工作要求，切实做好全街道 2024年春季特别是春节期间森林防灭火工作，确保林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全街道森林资源安全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一、高度重视，切实提高政治站位
春季历来是森林火情火灾易发多发时段。春节期间返乡过节人员增多，节庆和祭祀用火集中爆发。随着气温逐渐回暖，春耕备耕农事用火以及踏青旅游带来的吸烟、野炊等野外用火增多。加之初春植物尚未返青，一旦遇火将快速蔓延，极易形成森林火灾。街道各单位（部门）及各村（社区）要充分认识森林防灭火形势特殊性、严峻性和复杂性，把森林防灭火工作作为当前大事要事来抓，时刻绷紧森林草原防灭火这根弦，绝不能有一丝侥幸疏忽、麻痹大意和丝毫的懈怠放松。各单位（部门）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部署、靠前指挥、狠抓落实，切实压实属地领导责任、部门监管责任、经营单位主体责任，把火源管控、预警监测、隐患整治、应急准备、宣传教育等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，推动各项决策部署终端见效。
二、抓好统筹，强化部署安排
一是严格责任落实。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的总体要求，以“林长制”为平台，严格落实各级各部门责任，层层签订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书，按照街道领导包村（社），村（社）干部包组，小组长包户，户包山的责任体系，
压实各级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。同时要强化街道与其他街道及其它区县交界、村与村交界区域的联防联控工作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是周密安排部署。街道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，紧密结合本街道实际，科学谋划、周密部署、提早安排，重点强化春节、“全国两会和地方两会”等重点时段期间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落实，确保春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有序有力开展。
三是强化督查检查。街道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组织成员单位派出工作组，采取专项督导、抽查暗访、执法检查等手段，深入林区检查督导森林防灭火工作。对督查发现的问题隐患要闭环到位，在防灭火工作中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，要依规依纪依法追责问责。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三、抓好预防，防范化解森林火灾风险
一是强化宣传教育。要充分利用电视、广播、报刊等传统媒体，以及借助网络、微博、微信、手机短信、乡村大喇叭、防火检查站（卡口）等宣传手段，加强对进山旅游人员、外出返乡过节人员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法规宣传教育。要强化警示教育，加大宣传密度和频度，采取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，开展防灭火知识进机关、进社区、进乡村、进农户、进企业、进学校、进景区“七进”活动，达到电视有图像、网络有报道、广播有声音、入林有短信、林内有标语、课堂有教育“六有”标准，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，不断提升公众的森林草原防灭火意识和法制观念。
二是要加强预警监测。应急管理、林业等部门要适时开展森林草原火险趋势会商，分析研判防灭火形势及时做好防范和处置准备工作。
三是要强化隐患排查整治。春节、 “全国两会和地方两会”、清明等重要节假日和重要时间节点前，要对重点区域、重点部位反复开展隐患排查清理，不留死角、不留盲区，坚决消除风险隐患。
四是从严管控野外火源。要进一步压实野外火源管控责任，
切实把管住人作为火源管理的第一要务。防火期内，要加强森林防火检查站（卡）值守，严格落实扫码进出林区。护林员要加大巡山频率，及时处置火灾隐患。春节期间，返乡祭祖人员增多，各村（社区）要倡导文明祭祀，采取鲜花置换纸烛、设置集中祭祀台（点）、监管人员死看硬守等疏堵结合的措施，严管野外祭祀用火。要切实做好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用火监管工作，做好防火应急处置准备，严防引发森林火灾。
四、抓好救援，切实提升应急处置能力
一是扎实做好应急值守。要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和领导带
班制度，实行森林火情日报告、零报告和重要情况随时报告等制度。严格落实“有火必报”“报扑同步”，严禁迟报瞒报。要规范森林草原火灾信息报送，坚持按层级、归口到区森防指，及时、全面、准确报送森林火灾信息，做到事实认定清楚、报送口径统一，提高信息报送质量和效率，确保信息畅通。
二是要加强训练演练。防火期，各级森林消防队伍要集中驻防、靠前布防，配齐装备物资和车辆，加强训练演练。适时组织开展带装巡护，全面熟悉当地山情、林情、社情，无火巡护、有火快速到位，高效处置，变被动扑救为主动防范，把森林火灾风险消除在成灾之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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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义和街道办事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1月29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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